附件6
钦州市现代特色农业县级示范区建设标准

（休闲农业类试行）
	指标
	标准
	分值

	一、组织管理
	12

	（一）制定实施方案、成立工作机构
	县区制定有示范区建设“十四五”实施方案，得1分。成立专门工作机构，配备专职工作人员，得1分。
	2

	（二）编制规划
	编制示范区建设规划，由县区人民政府批准实施，得2分。
	2

	（三）县区整合涉农资金投入基础设施、生产设施建设等
	300－500万元（含300万元），得1分；500－1000万元（含500万元），得2分；1000万元及以上，得3分。
	3

	（四）经营主体投入
	500－1000万（含500万元），得1分；1000－2000万元（含1000万元），得2分；2000万元及以上，得3分。
	3

	（五）制度建设
	执行有关安全法规、规章，并取得卫生、环保、消防等部门许可，得2分。
	2

	二、基础设施建设
	17

	（一）选址
	交通便利，得1分。
	1

	（二）道路建设
	路网完善，路面硬化，满足生产、生活和游客行动等需要，得2分。
	2

	（三）水利建设
	灌排体系配套完善，人畜饮水质量符合要求，配套设施齐全完好并发挥作用，得2分。
	2

	（四）电力建设
	电网完善，电力供应满足生产、生活等需求，得1分。
	1

	（五）建设用地
	符合国家、自治区和市有关规定，得2分。
	2

	（六）服务设施
	有配套的停车场所，得1分。有设施较好的公共厕所，得1分。有完备的旅游标识标牌，得1分。消防、安防、救护等设备完好有效，得1分。有专门游客接待场所和人员，得1分。有条件完备餐饮场所，得2分。有住宿场所，得2分。
	9

	三、科技支撑
	12

	（一）种苗繁育基地、主导产业主推品种
	有种苗繁育基地，得1分。主导产业主推品种为优良品种、优势品种、获奖品种，得1分。
	2

	（二）主要种养技术
	主推技术在市内外处于领先地位，达到区内外先进水平，得1分。推广运用水肥一体化、“稻＋”、种养高效循环、秸秆综合利用等技术，得2分。
	3

	（三）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、应免畜禽免疫密度、水产苗种检疫率
	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100%，应免畜禽免疫密度、水产苗种检疫率达到100%，得1分。充分应用生物和物理防治技术，得1分。
	2

	（四）绿色生态种植
	推广应用以“微生物＋”为核心，以生物有机肥替代化肥、测土配方施肥等为补充的现代生态种养殖模式，促进农药化肥等投入品减量增效，得2分。
	2

	（五）现代化设施设备
	引进国内外先进科技设备、生产设施和农机技术，得1分。打造智慧农业，推广运用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区块链、移动互联等现代信息技术，得2分。
	3

	四、三产融合
	21

	（一）农产品加工
	大力发展农产品初加工和精深加工，有净化、烘干、分级、包装等设施设备，得2分；有主导产业系列加工产品2个以上，得2分。
	4

	（二）电子商务
	建立有互联网宣传推介模式，得1分。创新“互联网＋”电商营销模式，推进农产品销售线上线下结合，得2分。
	3

	（三）休闲体验项目
	有本示范区和本土特色农产品销售，得3分。有农业休闲体验项目，3－5个得3分；6－10个得4分；11个及以上得5分。
	8

	（四）农业资源与农业景观利用
	依托都市农业资源优势、城郊区位优势、自然风景区、民俗民族风情等禀赋发展休闲农业，得3分。
	3

	（五）节庆活动
	经常开展专场活动，得1分。每年有连续性节庆活动，得2分。
	3

	五、农产品质量安全
	7

	（一）建立生产管理相关制度和标准
	制定农产品生产管理、农业投入品使用管理相关制度，制定和执行相关生产技术规程，得1分。
	1

	（二）有完善的生产档案
	有完整的生产记录、农业投入品来源及使用记录，得1分。
	1

	（三）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
	设置有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室，检测室设备齐全，且运行良好，得1分。执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制度，自行开展上市前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，并纳入省部级、市级例行监测或抽检范围，得1分。
	2

	（四）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
	有追溯管理技术标准，执行追溯管理（包括投入品管理、生产加工管理、检测信息管理等），得1分。推行农产品质量安全合格证管理制度，接入省部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并运行良好，得2分。
	3

	六、农产品品牌建设
	6

	（一）品牌建设
	主导产品已注册商标，得1分。有广西农业企业品牌或农业产品品牌，得2分。
	2

	（二）品牌认证
	主导产品获得绿色食品标志许可、有机农产品认证、绿色农产品认证、富硒农产品认证、出口农产品认证、供港农产品认证中任一项，得2分。
	2

	（三）区域公用品牌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建设
	主导产品获批使用区域公用品牌或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，得2分。
	2

	七、经营与效益
	15

	（一）经营规模
	经营面积600亩以上，其中：种植规模100－200亩（含100亩）或种养规模50－100亩（含50亩），得1分；种植规模200－500亩（含200亩）或种养规模100－300亩（含100亩），得2分；种植规模500亩及以上或种养规模300亩及以上，得3分。
	3

	（二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
	有农民合作社或家庭农场，得1分。有涉农企业或农业产业化联合体，得2分。有市级以上涉农龙头企业，得3分。
	3

	（三）年经营收入
	300－500万元（含300万元），得1分；500－1000万元（含500万元），得2分；1000万元及以上，得3分。
	3

	（四）接待游客规模
	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以下，得1分；10－15万人次（含10万人次），得2分；15万人次及以上，得3分。
	3

	（五）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
	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，得2分。
	2

	（六）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
	对村级集体经济有贡献，得1分。
	1

	八、产业文化
	10

	（一）主导产业文化
	建设有展示厅或展示室或展示长廊100平方米以上，以图、文、物、非物质文化等多种形式展示主导产业历史渊源、自然属性、生产工艺、产品功能、科技进步、产业战略、发展蓝图等，与当地地域文化相结合，讲好本地农业品牌故事，得4分。
	4

	（二）特色乡土文化
	展示厅150平方米以上，充分挖掘乡土文化、民俗文化和历史故事，把文化故事孕育于产地、产业、产品中，充分展现勤劳、勇敢、悠久的农耕文化，以故事沉淀农业文化精神，得6分。
	6

	合计
	100


备注：1. 总分100分，70分及以上为合格。

2. 一票否决：设施农业用地不符合国家、自治区和市有关规定，违法违规占

用永久基本农田，新增“大棚房”问题；禁限用农药残留超标；发生重大农

产品质量安全事故、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、严重环境污染事故。





